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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市計畫名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

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活圈

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

為道路用地)案 

變更都市計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 

變更都市計畫

機 關 新竹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

或申請變更都

市計畫之機關

名稱或土地權

利關係人姓名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03 年 12 月 4 日府產城字第 1030183760
號含公告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年
12 月 11 日起至 104 年 1 月 9 日止計 30 天。刊登
於 103 年 12 月 11 日自由時報 G3 版、103 年 12
月 12 日自由時報 G4 版、103 年 12 月 13 日自由
時報 G4 版。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說 明 會 
於民國 103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6 時 30

分假「竹東鎮二重國小活動中心」舉辦說明會。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見 
詳人民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縣 級 
民國104年7月6日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81 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案提交各級

都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部 級 
民國104年9月8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59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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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竹東鎮與新竹市間之旅次往來因區域經濟不斷發展而急遽增

加，省道 68 線因可及性較低及且與縣道 122 線之橫向聯繫不足，致

使縣道 122 線之服務水準不斷惡化而逐漸飽和，政府有關機關鑑於

上述情形，乃將新竹市公道五幹道往東延伸至新中正橋交流道連絡

道與光明路交叉路口，與縣道 122 線均屬東西向之主要道路，以紓

解尖峰時刻縣道 122 線之負荷，提升道路服務品質。其中公道五路

新竹縣轄部分，業已於 103 年 6 月底全線通車。 

惟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間，因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中

興院區之車流待轉時所造成之車流回堵，在上、下午尖峰時間服務

水準降至 E 級以下之問題，有賴公道五支線將車流往引導至公道五，

以解決縣道 122 線車流回堵問題，使縣道 122 線(中興路)各路段之

道路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D 級以上。 

爰此，本次都市計畫變更係針對公道五支線經過之都市計畫農

業區、保護區，擬變更為道路用地，且業經新竹縣政府核准(詳附件

一)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理逕為變更

在案。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位置 

公道五支線自員山路往南交會公道五、竹中路，銜接中興路(縣

道 122 線)，計畫路寬 20 公尺，長 639 公尺；本計畫範圍係內灣支

線以南，屬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範圍內之路段，計畫

位置如圖 1 所示。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北臨內灣支線、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

範圍北界；南至縣道 122(中興路)，計畫面積約 0.6183 公頃，計

畫範圍詳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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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工研院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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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更範圍示意圖(套繪現行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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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更範圍示意圖(套繪重測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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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行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係包括「擬定竹東(二

三重地區)都市計畫案」及「擬定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其中「擬定竹東(二三重地區)都市計畫案」於民國 71 年 3 月發

布實施，民國 81 年 12 月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並於 91 年 2 月

發布實施「變更竹東(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工業區分類專案通

盤檢討)案」；另「擬定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係於民國 67 年

公告實施，分別於民國 73 年 11 月、84 年 6 月進行第一次及第二次

通盤檢討，其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時，經台灣省政府都市計畫委員

會決議以新竹縣市轄區為範圍，將該計畫分別併入新竹縣竹東(二三

重地區)都市計畫及新竹市都市計畫，並經內政部民國 87 年 10 月 19

日台(87)內營字第 8708458 號函同意合併，惟請省府督促新竹市政

府及新竹縣政府應同時進行辦理通盤檢討。 

故新竹縣轄部分則於辦理竹東(二三重地區)都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時將原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屬於竹東鎮轄土

地納入一併辦理檢討，計畫名稱變更為「竹東(頭重、二重、三重)

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新竹縣轄部分)」。其後辦理3次個案變更及 1處二通保留案（保

8）公告實施(二通共 10 處暫予保留案），相關變更歷程詳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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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歷次變更綜理表 

編

號 
都市計畫案名 內政部核定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變更竹東(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工業

區分類專案通盤檢討)案 

91.2.5 內中營字第

0913500705 號 

91.2.21 府工都字第

0910016813 號 

2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路新竹附近特

定區』新竹縣轄部分)案  

92.11.28 台內中營字第

89998 號  

92.12.8 府工都字第

138309 號  

3 
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住宅區、商業區、道路用地)案 

92.3.31.台內中營字第

0920085276 號  

92.4.9.府工都字第

0920038696 號  

4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

(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計畫」新竹縣

轄部份)(部份乙種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為

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公園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及道路用地)案暨科技商務服務專用

區細部計畫案) 

95.7.21.台內中營字第

0950804538 號  

95.8.2.府工都字第

0950098837B 號  

5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配

合台鐵新竹內灣支線改善計畫)案  

96.2.6.台內中營字第

0960800705 號  

96.3.1.府工都字第

0960022316B 號  

6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部分）暫予保留部

份(竹中地區)先行提會討論案 

100.9.7 台內營字第

1000807736 號 

100.9.29 府產城字

第 1000125 

資料來源：新竹縣政府都市計畫網及本計畫整理(103 年 6月)。 

二、現行計畫概述 

(一)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概述 

1.計畫範圍、年期及人口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計畫範圍東至內灣線鐵路西

側水溝及三角城溝，西面至新竹市界，西南面接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北面以內灣線鐵路南側約二十至一百五十公尺處為界。計畫面

積 396.32 公頃，行政區域包括竹東鎮員山、頭重、二重及三重等

里。 

計畫目標年為民國 110 年。計畫人口為 21,000 人，居住密度

每公頃 545 人。 

2.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計畫 

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計畫詳圖 4 及表 2 所示，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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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

住宅區、商業區、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工業區、零星工業區、

農業區、保護區等，面積合計345.417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87.16

％。 

(2)公共設施計畫 

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

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包括文小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樂場

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停車場用地、廣

場兼停車場用地、零售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公用事業用地、

溝渠用地、高速鐵路用地、鐵路用地、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道路用地，面積合計 50.902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2.84％。 

(二)本計畫範圍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本計畫區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面積

合計 0.618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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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歷次變更增減面積(公頃) 現行計畫  

 項目 
二通計
畫面積
(公頃) 編號 3 編號 4 編號 5 編號 6 小計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住宅區 36.82 4.8216 -0.0249 4.796700 41.6167 10.50 31.21 

商業區 1.66 0.2958 0.295800 1.9558 0.49 1.47 

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 5.462782 5.462782 5.4628 1.38 4.10 

工業區 39.22 -7.307339 0.06 -7.247339 31.9727 8.07 23.98 

零星工業區 1.52 -0.0734 -0.073400 1.4466 0.37 1.08 

農業區 251.92 -5.9156 -0.094837 -7.6725 0.06 -13.622937 238.2971 60.13 -

保護區 24.70 -0.033860 -0.033860 24.6661 6.2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355.84 -0.7982 -1.973254 -7.7708 0.12 -10.422254 345.4177 87.16 61.83 

機關用地 0.35 0.000000 0.3500 0.09 0.26 

學校用地 4.12 0.000000 4.1200 1.04 3.09 

零售市場用地 0.23 0.000000 0.2300 0.06 0.17 

公園用地 0.75 1.191449 1.191449 1.9414 0.49 1.46 

兒童遊樂場用地 0.29 0.000000 0.2900 0.07 0.22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51 0.000000 0.5100 0.13 0.38 

綠地用地 0.29 1.6730 1.673000 1.9630 0.50 1.47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 0.209971 0.209971 0.2100 0.05 0.16 

停車場用地 0.25 0.000000 0.2500 0.06 0.19 

加油站用地 0.39 0.000000 0.3900 0.10 0.29 

公用事業用地 0.03 0.000000 0.0300 0.01 0.02 

溝渠用地 2.70 0.000000 2.7000 0.68 2.02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10000 0.0100 0.00 0.01

高速鐵路用地 2.41 0.000000 2.4100 0.61 1.81 

鐵路用地 3.85 0.7277 0.727700 4.5777 1.16 3.43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 0.3073 0.307300 0.3073 0.08 0.23 

道路用地 24.31 0.7982 0.571834 5.0628 -0.12 6.312834 30.6228 7.73 22.9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40.48 0.7982 1.973254 7.7708 -0.1200 10.422254 50.9023 12.84 15.21 

合計 396.32 0.0000 0.000000 0.0000 0.00 0.000000 396.3200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 119.70 - - - - 0.000000 133.3568 - 100.00 

註：百分比 1指佔都市計畫面積百分比，百分比 2指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 

資料來源：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路新竹附近特定區』

新竹縣轄部分) (92.12.8 府工都字第 138309號發布實施)、歷次變更書圖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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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行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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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變更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詳附件一)。 

肆、發展現況分析 

一、變更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經現地勘查，另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區刻

正辦理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重製)作業，故本計畫亦配合該案都市計

畫書圖重製成果(業經竹東鎮公所 102 年 12 月 6 日竹鎮建字第

1020029364 號函公告，其地形圖係於 101 年測繪)，本計畫區現況主

要農業或雜林草地使用，僅有部分住宅使用，鄰近周邊地區則多為

農業及零星住宅、商業及工業使用，詳圖 5。 

 

圖 5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圖  例

住宅使用
商業使用
工業使用
農業使用
畜牧使用

倉庫使用
加油站使用
機關使用
學校使用
停車場使用

道路使用
興建中

廣場使用
喪葬設施使用
河川溝渠埤塘使用
空地、雜林草地使用
空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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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範圍周邊交通運輸系統現況及服務水準 

(ㄧ)交通運輸系統現況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區坐落於新竹-竹東間之運

輸廊帶，周邊交通設施堪稱發達便利，主要道路系統包括台 68 線

東西向快速公路南寮─竹東線、縣道 122 線(新竹光復路、竹東中

興路)以及公道五路，未來此三道交通動線將建構起新竹-竹東之間

東西向運輸動線主軸，使本計畫區在往來新竹市區、科學園區以及

竹東鎮市區等地區皆具有極高的交通便利性。在軌道運輸系統方面

則有台鐵內灣/六家支線。 

1.台 68 線東西向快速公路南寮─竹東線 

台 68 線東西向快速公路南寮─竹東線西起新竹市南寮，經新

竹市北側，沿頭前溪南岸往東南而行，東至竹東鎮台三線中豐公

路，連結台 15 線、台 1 線、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連結新竹市、

竹北市、芎林鄉、竹東鎮及橫山鄉等地。新竹縣轄區內現設新中正

橋、台 68 甲、北興路(竹林大橋)、竹東大橋等 4 處交流道，至台

3 線止，並計畫東延至竹東軟橋地區接縣道 122 線。與縣道 122 號

平行，可分擔其龐大車流。 

2.公道五路 

公道五路西起自新竹市台 68 線新竹一交流道口，東止於台 68

線新中正橋交流道，銜接國道 1 號、台 68 縣、台 1 線、溪州大橋、

縣道 117 線、及施工中的高鐵橋下聯絡道；為國道 1 號新竹交流道

聯絡道之一、且與台 68 線 2 處交流道聯絡道。全線貫穿新竹縣、

市頭前溪南岸，全線已於 103 年 6 月底通車，俟通車後將具有聯外

道路之機能，為縣道 122 線最重要的平行替代道路。 

3.縣道 122 線(中興路) 

縣道 122 線(中興路) 行經本計畫區南側，往西可聯絡新竹

市，往東可通往竹東都市計畫區，為目前新竹縣竹東、五峰(雪霸

國家公園)進出新竹市南寮、交清大、竹科之最重要之平面道路系

統；亦為國道 1 號新竹交流道主要聯絡道，銜接台 15 線、台 68

線、台 1 線、台 3 線、縣道 117 及縣道 123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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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竹 48 線(竹中路/員山路) 

竹中路起於縣道 122 線(中興路)，行經竹中火車站後為員山

路，通過本計畫區北側，其交通機能係作為分流縣道 122 線(中興

路)並聯絡芎林鄉之主要道路。 

表 3  本計畫區周邊重要道路系統幾何概況綜整表 

道路編號 道路名稱 道路寬度（公尺） 道路長度（公尺） 

20M-(1) 縣道 122 線(中興路) 20 4,640 

50M-(1) 公道五路 50 1,370 

12M-(1) 竹中路/員山路 12 1,160 

註：道路寬度及長度係指位於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區內之寬度及長度。 

資料來源：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路新竹附近特定區』

新竹縣轄部分) (92.12.8)及本計畫綜整。 

 

圖 6  本計畫區周邊交通路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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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鄰近主要道路服務水準 

有關本計畫範圍鄰近主要道路服務水準摘錄自「新竹生活圈公

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可行性評估報告(103 年 5 月)」，說明如後。 

新竹縣竹東頭重、二重及三重地區周邊主要道路有縣道 117、

縣道 122(在新竹市轄內為光復路、在新竹縣轄內為中興路)、公道

五、竹 48 鄉道(竹中路、員山路)等，計畫範圍周邊道路現況服務

水準如表 4 及表 5 所示，目前周邊道路路口及路段服務水準在 D~F

級間，其中縣道 122 線為竹東地區重要東西向聯絡道路，平日尖峰

時間之服務水準為 F 級。 

 

 

圖 7  本計畫區周邊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公道五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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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鄰近主要道路現況服務水準 

起迄區間 
道路名 

起 迄 

方向 
(往)

車道數 
旅行速率 

 (km/h) 

服務
水準

北 3  90.2  A 
國道 1 號 湖口交流道 頭份交流道 

南 3  80.5  C 

北 2  75.1  A 
台 68 線  南寮  竹東 

南 2  74.4  A 

北 3  11.83 F 
光復路 埔頂路 

南 3  30.6 D 

北 3  18.41 F 
埔頂路 公道五 

南 3  59.12 A 

北 3  46.2 B 
公道五 台 68 

南 3  13.7 F 

北 3  35.38 C 
台 68 成功八路 

南 3  29.78 D 

北 3  14.56 F 
成功八路 福興東路 

南 3  13.2 F 

北 3  24.37 E 

縣道 117 

福興東路 光明六路東 
南 3  21.7 E 

東 2  38.0  E 
縣道 118 竹北 新埔 

西 2  34.4  E 

東 2  17.2  F 
縣道 120 頂斗崙 六家 

西 2  23.4  F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

評估報告，新竹縣政府(103 年 5月)。 

 

表 5  縣道 122 線服務水準評估表 

起迄區間 

起 迄 

方向
(往) 

尖峰小時交通量
(PCU/hr) 

V/C 值 服務水準

東 3127 1.40 F 
中山高  園區一路 

西 2969 1.3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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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區間 

起 迄 

方向
(往) 

尖峰小時交通量
(PCU/hr) 

V/C 值 服務水準

東 2462 1.10 F 
園區一路  介壽路 

西 2208 0.99 E 

東 2604 1.17 F 
介壽路 

竹中路 

(竹 48) 西 2117 0.95 E 

東 2487 1.12 F 竹中路 

 (竹 48)  
工研院西大門 

西 2315 1.04 F 

東 2008 0.90 E 
工研院西大門 工研院東大門 

西 2241 1.00 E 

東 2255 1.01 F 
工研院東大門 民族路 

西 2302 1.03 F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

評估報告，新竹縣政府(103 年 5月)。 

 

圖 8  縣道 122 線道路現況服務水準示意圖 

公道五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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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更範圍土地權屬 

公道五支線位屬都市計畫範圍，涉及面積共 0.6183 公頃。其中

中華民國所有之土地面積共 0.0402 公頃，佔總面積 6.5％；私有土

地面積共 0.5781 公頃，佔總面積 93.5％。 

表 6  公道五支線位屬都市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私有 0.5781 93.50 

中華民國 0.0402 6.50 

合計 0.6183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9  本計畫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本次變更範圍線
竹東(頭重、二重、三

重)都市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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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敏感地區 

依全國區域計畫(102.10)之指導，環境敏感地區就其敏感程度

可區分為 2 級，其中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以不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

觀資源為原則，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則需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

制條件，規範該類土地開發。本計畫區未涉及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

涉及之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則包括頭前溪自來水質水量保護區、隆

恩堰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及公共給水)。另有屬第一類活動斷層之

新城斷層經過本計畫區。 

 

圖 10  本計畫區涉及之環境敏感地區及活動斷層示意圖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示意圖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及活動斷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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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道五支線興闢之必要性 

有關公道五支線興闢必要性摘錄自「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

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評估報告(103 年

5 月)」及「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1

年 5 月)」，說明如後。 

ㄧ、目標年零方案將使縣道 122 線道路不堪負荷 

本區交通問題導因於縣道 122 線道路容量不足，無法因應未來

年本區尖峰旅次，須予強化交通路網南北向之聯繫性，導引東往西

車流之車流提早分流至公道路等主要幹道，避免未來車流於高鐵橋

下道路及民權路與園區三期開發衍生之旅次匯集，導致交通壅塞現

象，因此公道五支線實有興闢之必要性。 

(ㄧ)依據目標年(民國 110 年)零方案交通量預測結果，縣道 122 線於園

區三十米道路至民族路間各區段之交通量分布情形詳如圖 11，其

中不難發現路段於民族路－中興院區東大門及西大門－竹中路間

在上、下午尖峰時間服務水準已降至 E 級以下，且方向性明顯，究

其原因主要有： 

1.尖峰時間之瞬間車流量大，竹中路口與民族路口無法及時消化該

車流量。 

2.縣道 122 線之服務容量不足。 

3.無直接連繫至快速道路(或高速公路)之幹道。 

於上述產生壅塞之原因中，由於縣道 122 線兩側及竹中、民族

路口建物密度高，拓寬改善之可行性不高，因此惟有新增南北向幹

道來快速疏導上、下午尖峰之車流至快速道路(或高速公路)，以期

減輕目前中興院區附近道路之壅塞窘境。 

如上所述，目前縣道 122 線道路兩側之建物分布非常密集，如

研擬南北向之路廊恐因大量拆遷而易生抗爭，因此公道五支線之研

擬將以都市計畫道路為優先考量，現階段都市計畫規劃 20 公尺以

上之南北向幹道有二條，由西往東依次為高鐵橋下道路及明星路。

經交通分析，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間之交通問題，主要係

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中興院區之車流待轉時所造成之車流回堵，若

選擇高鐵橋下道路或民權路，將無助於上述車流對縣道 122 線之影



 19

響，唯有新設正對工研院西側大門之 20 公尺計畫道路，方可將上

述車流導引至公道五上，以解決縣道 122 線車流回堵之問題。 

(二)公道五位處科學園區及工研院北側，其與縣道 122 線之橫向聯繫不

足，本計畫道路可將縣道 122 線之車流導引至公道五，降低其負

荷，提高 122 線之服務水準。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

評估報告(103 年 5月)。 

圖 11 目標年零方案尖峰小時預測交通量示意圖 

二、目標年交通量預測 

(ㄧ)預測民國 110 年人口成長為 150 萬人次。全日旅次數為 1,497,548

人次，成長速度約為基年之 1.2 倍。 

(二)在旅次目的別方面，目標年家工作旅次仍為本計畫研究區域主要之

旅次型態，佔全日旅次數約 41.62%。家學校旅次所佔比重 12.74%。

非家旅次所佔比重 11.46%。 

(三)目標年全日機車旅次將佔總旅次之 57.22%，汽車旅次佔 30.5%，而

使用大眾運具之旅次則因引進輕軌系統服務，市場佔有率上升為

10.25%，較基年的 9.63%為高。 



 20

(四)根據交通量指派結果，在新竹科學園區、高鐵六家特定區以及新竹

工業區為目標年旅次主要吸引及產生地區。 

(五)綜合模擬推估民國 110 年新竹周邊交通概況，發現興建完高鐵橋下

道路之後，由竹科往工研院雙向交通明顯惡化，在大量車潮藉由新

闢聯絡道路進入光復路，在光復路道路容量未增加下，未來光復路

在交通尖峰時刻將會出現，嚴重壅塞。 

(六)以設計服務水準 D 級以上之原則，公道五民國 110 年尖峰小時交通

量，以中山高速公路公道五交流道至經國橋引道 30 米連絡道之雙

向交通量最高，其中，往東為 2,815 PCU/hr，往西為 3,573 PCU/hr；

而公道五支線雙向交通量為 2,643 PCU/hr，其中，往北為 1,283 

PCU/hr，往南為 1,360 PCU/hr。 

表 7  目標年(民國 110 年)車道數需求分析 

路
線
別 

路段區間 

方 

向
︵
往
︶ 

(1) 

尖峰小
時交通
量(PCU/
單向) 

(2) 

尖峰
小時
因素 

(3) 

小時服
務流率
(PCU/單
向) 

(4) 

基本容
量(PCU/
時‧車
道) 

(5) 

設計服
務水準
(V/C)

(6) 

車道寬
及橫向
淨寬調
整因素

(7) 

環境
調整
因素 

(8) 

設計容
量

(PCU/
車道) 

(9)

車道
數需
求數

東 2,606 0.95 2,743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72
30 米連
絡道(縣
道 117)
－高鐵橋
下道路 

西 2,698 0.95 2,840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78

東 2,204 0.95 2,320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45高鐵橋下
道路－竹
中路(竹
48) 

西 2,213 0.95 2,329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46

東 2,432 0.95 2,560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60竹中路
(竹 48)
－公道五
支線 西 2,478 0.95 2,608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63

東 2,335 0.95 2,458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54

公
道
五
主
線 

公道五支
線－光明

路 西 2,458 0.95 2,587 2,100 0.84 0.91 0.996 1,599 1.62

南 1,360 0.95 1,432 2,100 0.84 0.87 0.969 1,487 0.96
公
道
五
支
線 

工研院－
公道五 

北 1,283 0.95 1,351 2,100 0.84 0.87 0.969 1,487 0.91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

評估報告(103 年 5月)。 



 21

三、公道五支線興闢後衍生交通需求預測及交通衝擊評估 

本計畫道路及公道五路同屬新竹生活圈道路系統，有關目標年

(民國 110 年)零方案(無公道五路及本計畫道路)及本計畫方案尖峰

小時預測交通量詳如圖 11 及圖 12。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1 年 5月)。 

圖 12 公道五及公道五支線興闢後目標年計畫道路預測交通量示意圖 

 

公道五及公道五支線開闢後，縣道 122(光復路)平均可減少約

24%之交通量，將可使目標年(110 年)之服務水準由惡化之 E～F 級，

提升至 D 級以上(詳如表 8 所示)。此外，本計畫道路所衍生交通量

對附近道路路段及路口產生之衝擊如表 9、表 10 所示，整體而言，

公道五路及公道五支線之興建，對周圍道路交通有顯著之正面影響

且對周邊道路(路段及路口)交通之服務水準皆可維持 D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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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目標年(民國 110 年)公道五路及公道五支線開闢前後縣道 122(光復

路)交通負荷與服務水準分析表 

起迄區間 計畫道路開闢前 計畫道路開闢後 
道路
名稱 起 迄 

方向
(往) 

尖峰小時
交通量
(PCU/hr)

V/C 值 服務水準
尖峰小時
交通量
(PCU/hr)

V/C 值 服務水準

東 3127 1.40  F 1927 0.86  D 
中山高 

園區
一路 西 2969 1.33  F 1896 0.85  D 

東 2462 1.10  F 1851 0.83  D 園區一
路 

介壽
路 西 2208 0.99  E 1801 0.81  D 

東 2604 1.17  F 1873 0.84  D 
介壽路 

竹中
路(竹
48) 西 2117 0.95  E 1784 0.80  D 

東 2487 1.12  F 1840 0.83  D 竹中路
(竹
48) 

工研
院西
大門 西 2315 1.04  F 1822 0.82  D 

東 2008 0.90  E 1683 0.75  D 工研院
西大門 

工研
院東
大門 西 2241 1.00  E 1721 0.77  D 

東 2255 1.01  F 1698 0.76  D 

縣道
122 

工研院
東大門 

民族
路 西 2302 1.03  F 1805 0.81  D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1 年 5月)。 

表 9  目標年(民國 110 年)公道五路及公道五支線周邊路段尖峰小時服務

水準分析表 

道路名稱 路段區間 
方向
(往) 

尖峰小時服務流量
V(PCU/hr) 

服務容量
C(PCU/hr) 

V/C 
服務
水準

北 1831 3750 0.49 B 
公道五路以北 

南 2679 3750 0.71 C 

北 1748 3750 0.47 B 

園區 30 米
連絡道(縣
道 117) 公道五路以南 

南 1930 3750 0.51 B 

北 1318 5000 0.26 A 
公道五路以北 

南 1291 5000 0.26 A 

北 1086 5000 0.22 A 

高鐵橋下平
面道路 

公道五路以南 
南 976 5000 0.2 A 

公道五路以北 雙向 157 2090 0.08 A 竹中路(竹
48) 公道五路以南 雙向 650 2090 0.31 C 

北 56 2100 0.03 A 
公道五路以北 

南 63 2100 0.03 A 

北 672 2100 0.46 B 
光明路 

公道五路以南 
南 898 2100 0.43 B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1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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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目標年(民國 110 年)公道五路主要路口尖峰小時服務水準分析表 
路口

編號 
路口名稱 方向(往) 

各方向延滯時間

(秒) 

各方向服

務水準 

路口平均延滯

時間(秒) 

路口服

務水準

東 52.2  D 

西 57.3  D 

南 61.9  E 
I1 

公道五-園區

30米聯絡道

(縣道 117) 
北 50.4  D 

55.9 D 

東 52.4  D 

西 50.4  D 

南 45.4  D 
I2 

公道五-高鐵

橋下平面道

路 
北 46.9  D 

49.7 D 

東 37.5  C 

西 39.2  C 

南 29.3  B 
I3 

公道五-竹中

路(竹 48) 

北 31.0  C 

37.8 C 

東 45.6  D 

西 42.9  C I4 
公道五-公道

五支線 
北 36.4  C 

42.7 C 

東 55.8  D 

西 57.2  D 

南 21.6  B 
I5 

公道五-光明

路 

北 40.0  C 

53.3 D 

資料來源：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1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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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變更理由 

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新竹縣段)計畫，

公道五路新竹縣轄部分業已開闢，並於 103 年 6 月底通車。惟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間，因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中興院區之車流

待轉時所造成之車流回堵，使得中興路於民族路至中興院區東大門

及西大門至竹中路間，在上、下午尖峰時間服務水準降至 E 級以下

之問題。 

新竹縣政府為解決該問題，擬新闢公道五支線將車流往引導至

公道五，以解決縣道122 線車流回堵之問題，使未來年縣道122線(中

興路)各路段之道路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D 級以上。且本支線興闢計

畫業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納入98-103年之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辦理（詳附件二）。 

二、變更內容 

本計畫變更內容詳表 11 所示。 

表 11  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1 

公道五支
線介於內
灣支線至
縣道 122
線間路段 

農業區 

(0.6061
公頃) 

道路用地 

(0.6061
公頃) 

2 

公道五支
線與縣道
122 線交
會處 

保護區 

(0.0122
公頃) 

道路用地 

(0.0122
公頃) 

1.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新竹
縣段)計畫，公道五路新竹縣轄部分業已開闢，並於
103 年 6月底通車。惟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
間，因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中興院區之車流待轉時
所造成之車流回堵，使得中興路於民族路至中興院
區東大門及西大門至竹中路間，在上、下午尖峰時
間服務水準降至 E級以下之問題。 

2.新竹縣政府為解決該問題，擬新闢公道五支線將車
流往引導至公道五，以解決縣道 122 線車流回堵之
問題，使未來年縣道 122 線(中興路)各路段之道路
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D級以上。 

3.公道五支線計畫業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納入98-103
年之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辦理（詳附件
二）。 

註：1.凡本次變更未指明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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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變更後計畫面積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

增減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住宅區 41.6167 41.6167 10.50 31.06 

商業區 1.9558 1.9558 0.49 1.46 

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5.4628 5.4628 1.38 4.08 

工業區 31.9727 31.9727 8.07 23.86 

零星工業區 1.4466 1.4466 0.37 1.08 

農業區 238.2971 -0.6061 237.691 59.97 -

保護區 24.6661 -0.0122 24.6539 6.2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345.4177 -0.6183 344.7994 87.00 61.54 

機關用地 0.3500 0.3500 0.09 0.26 

學校用地 4.1200 4.1200 1.04 3.08 

零售市場用地 0.2300 0.2300 0.06 0.17 

公園用地 1.9414 1.9414 0.49 1.45 

兒童遊樂場用地 0.2900 0.2900 0.07 0.22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5100 0.5100 0.13 0.38 

綠地用地 1.9630 1.9630 0.50 1.47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2100 0.2100 0.05 0.16 

停車場用地 0.2500 0.2500 0.06 0.19 

加油站用地 0.3900 0.3900 0.10 0.29 

公用事業用地 0.0300 0.0300 0.01 0.02 

溝渠用地 2.7000 2.7000 0.68 2.02 

電路鐵塔用地 0.0100 0.0100 0.00 0.01 

高速鐵路用地 2.4100 2.4100 0.61 1.80 

鐵路用地 4.5777 4.5777 1.16 3.42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3073 0.3073 0.08 0.23 

道路用地 30.6228 +0.6183 31.2411 7.88 23.3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50.9023 +0.6183 51.5206 13.00 38.46 

合計 396.3200 0.0000 396.3200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 133.3568 +0.6183 133.9751 - 100.00 

註：1.百分比(1)係為佔計畫總面積比；百分比(2)係為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比。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保護區。 

3.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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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實施進度 

本案將於民國 104 年底前完成土地徵收，預計於 105 年開始施

工，並於 105 年底完工。 

二、開發方式 

本案依相關規定，公有土地以撥用方式取得；私有土地係採徵

收方式取得。 

三、開發經費 

本案所有開發經費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與新竹縣政府編列預算

共同負擔，預定建設完成時程為民國 105 年。公道五支線工程總開

發經費估計約為 44,495 萬元，其中土地取得費用約為 24,073 萬元、

地上物補償費約為 22 萬元、工程費約為 20,400 萬元。 

惟公道五支線道路其所經路段包含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地，故

本案之開發經費，將以公道五支線道路位屬都市計畫區內之土地面

積佔整條路線土地面積之比例，計算本案所需之開發經費，共約

24,472 萬元，詳表 13 所示。 

表 13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土地取
得方式 開闢經費(單位：萬元) 公

共
設
施
種
類 

面積 
(公頃) 

公
地
撥
用 

徵
收 

協
議
價
購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及
工程費 合計 

主辦 
單位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經費來源

公有地 0.0402 ̌    1 729 730 

私有地 0.5781 ˇ ̌  13,251 10,491 23,742 
新竹縣
政府 

105
年 

營建署補
助與新竹
縣政府編
列預算。 

道
路
用
地 

合計 0.6183 - - - 13,252 11,220 24,472 - - - 

註：本案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時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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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建設財務自償率說明 

依據相關規定，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案件，總經費超過 10 億元以

上(含)計畫，應依據行政院「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及

「公共建設計畫及周邊整合規劃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規定，納入

財務規劃考量。 

本計畫總經費雖未及 10 億元，惟後續執行仍可參考相關規定，

將自償機制透過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予以落實，其概念及原則簡要說

明如后： 

本計畫依政府預算取得之道路用地，因道路開闢完成後將可帶

動周邊土地發展，透過未來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變更或個案變更方式

調整周邊土地使用分區時，將原道路徵收取得面積折算成發展容積

公開標售，周邊土地使用分區開發強度欲提高者，透過容積移轉方

式指定購買本計畫發展容積，其總發展容積價格最低以開發經費之

30%訂定，以挹注本計畫開闢經費，自償率達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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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效益說明 

有關公道五支線興闢之效益說明，係摘錄自 「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

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可行性評估

報告(103 年 5 月)」，內容說明如下： 

一、道路建設後可達成之主要功能與效益 

1.健全新竹生活圈道路系統，建立完整之區域性交通路網。 

2.改善現有道路瓶頸，提高道路服務水準：公道五支線之興闢，將

可服務公道五與縣道 122 線(中興路)間，南北向銜接之交通需求，

可將車流導引至公道五，有效紓解縣道 122 線之車流回堵問題，

使未來縣道 122 線(中興路)各路段之道路服務水準維持於 D 級以

上，提升竹東鎮及周邊地區之交通運輸服務水準，健全整體性交

通運輸系統。 

3.因應園區三期、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區、竹東都市

計畫區及工研院及高鐵站間之連絡需求，興闢南北向橫向聯繫道

路，強化公道五紓解縣道 122 線交通負荷之效益。 

4.延續前期建設成果，建構快捷的新竹生活圈交通路網。 

二、與政府政策目標之配合情形 

1.配合國家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本計畫道路連結科學園區、工研院

中興院區及新竹高鐵車站，建構新竹高科技產業園區之便捷路網。 

2.配合新竹生活圈 7 縱 7 橫交通路網，建全區域路網。 

三、與政府重大建設開發案之配合情形 

可順利連通新竹科學園區與工研院，同時連貫未來科園三期及

生醫園區。涵蓋之都市計畫區有六家高鐵站特定區、臺灣知識園區

計畫、生醫園區、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區與新竹科學

園區等區域。 

四、環境影響說明：本道路建設對週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社會經濟及

景觀等方面影響 

1.本計畫辦理徵收後主要開發作為道路使用，拓寬後增加行車之順

暢性，減少會車停滯時之廢氣排放，減輕道路拓寬對環境生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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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影響，以維護居民健康。 

2.計畫道路並未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區內，未來於施工時將會設置

保護圍籬，同時避免夜間大量機具同時操作，並採減音與防振措

施等。 

3.本道路建設時對周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等因素會考量影響程度

最低的方式設計與施工；完成後對週遭社會經濟及景觀會帶來正

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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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應載明事項 

一、農業主管機關相關意見 

有關「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案，

其涉及農地變更使用部分，經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會同相關單位辦理

審查，原則同意辦理(其相關建議詳附件三)。 

二、有關避免道路開闢後造成兩側農地使用之阻隔部分 

因本路線通過之農業區現況仍為農業使用，為避免道路開闢後

造成兩側農地使用之阻隔，未來本案之工程規劃設計應依下列說明

辦理： 

(一)施工期間及未來作道路使用，不得影響鄰近農地利用。 

(二)工程範圍內有新竹農田水利會下員山圳第2排支線等5條農田灌排

渠，請於工程規劃設計前先洽新竹農田水利會協調，以不影響前揭

渠道原有輸水功能為原則，取得共識後再辦理後續施工事宜。 

(三)本案於 104 年 8 月 22 日辦理第二次公聽會並邀新竹農田水利會參

加，會議記錄內容節錄如下，台灣省新竹農田水利會提問:「1.下

員山圳幹線灌溉渠道使用，道路開闢後仍需原有的灌排功能。2.

規劃設計前，先洽本會協調取得共識後，避免日後影響周邊農田灌

溉排水。」業務單位回答:「1.道路工程完工後本當以維持或恢復

既有灌溉排水之功能為原則。2.本工程為內政部營建署負責發包設

計及施工。於設計階段將邀集貴會及居民等相關單位於現場會勘。」

後續將確實依上開會議紀錄辦理。 

三、有關本案開發涉及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部分 

本案變更範圍業已納入「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

程環境影響說明書(90年11月28日經新竹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通過)」，原環說書申請內容包含本公道五支線，支線長度 656

公尺路寬 20m，除將確實依該環說審查結論辦理外，如設計及施工階

段有變更，將確實按「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對於變更已核定

之環評案件，辦理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或辦理變更內容對照表。 

四、有關本案開發涉及第一類活動斷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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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料，規劃路線約在鐵路內灣支線

及中興路中間附近，將有新城斷層經過。新城斷層為一逆移斷層，

成東北、西南走向，列為第一類活動斷層。由於道路為一帶狀工程，

穿越斷層倘無法避免穿越斷層，則於穿越斷層之區段，應盡量採用

柔性構造物為宜。柔性構造物相較於剛性結構物，柔性構造物於地

震發生時，可避免產生立即而嚴重之損害，並有易於災後修復之優

點。本斷層帶經過之範圍內目前規劃係以路堤方式佈設，將可降低

未來地震發生時產生立即而嚴重之害，並有易於災後修復。 

五、本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類型、相關處理原則如下表所示： 

表 14  本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類型、相關處理原則對照表 

類型 人陳編號 處理原則 

反對公道五支線延
伸至員山路(非屬
本案變更範圍) 

1,2,3 

建議不予採納。理由如下：  

1.陳情位置係屬非都市土地，非屬本案變更範疇。  

2.惟陳情建議事項仍建議工程設計單位參採。 

工程設計(反對高
架) 

4,5,6,7,8, 

9,10,11,12,
逾人 1 

建議酌予採納。理由如下：  

1.本案屬路線範圍變更，陳情事項涉及工程細部設計部
分，建議參採「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
程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91 年 5 月)」(以下簡稱
公道五環說)辦理，並應顧及當地民眾及地主之權益。

2.公道五環說，有關公道五支線之路線設計方案，北自
員山路起至公道五路係為平面道路並順應地形逐漸降
挖，穿越內灣支線下方，再順應地形逐漸填土至順接
中興路。  

3.有關路線兩側原居民進出及耕作動線應納入工程細部
設計審慎考量，務必確保其通行之權益。  

4.工程細部設計除上述考量事項外，針對路線周邊灌排
水系統、及生態廊道等均應納入考量。 

反對計畫道路興闢 13,15 

1.以必要性而言，區域整體道路系統之完整性及公道五
環說之分析資料，確有新增南北向道路之需求。  

2.以替代方案而言，公道五支線向東移距離明星路過
近，或向西移距離高鐵橋下道路過近，無平行替代效
果，且對交通流量之紓解及替代效果不佳。  

3.本案變更路線業已納入公道五環說之開發內容。 

計畫道路周邊出入
動線 

14,16 
有關路線兩側原居民進出及耕作動線應納入工程細部設
計審慎考量，務必確保其通行之權益。 

請補充交通流量分
析 

14,15 交通流量分析業已補充，詳本計畫書第 18-23 頁。 

 



 

 

 

 

 

 

 

附件一 逕為變更核准函 



 

 

 
 



 

 



 

 

 

 

 

 

 

附件二 內政部營建署同意納入生活圈道路系

統建設計畫函文 



 

 



 



 



 



 



 

 



 



 

 



 

 

 

 

 

 

附件三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意見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劉智中

電話：03-5518101-2610

電子郵件：2513013@hchg.gov.tw

傳真：

受文者：本府工務處土木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9月04日

發文字號：府工土字第10401367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

支線」新闢道路疑義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104年8月15日府農企字第1040367825號函。

二、有關本府申請農地變更使用乙案，本案就現況為南邊地勢

較北邊地勢為高，東邊地勢較西邊為高地勢，現地排水方

向原則為東南方向往西北方向排放(先予敘明)。

三、惟本案工程排水須視後續道路縱坡高程及其既有排水設施

之容量決定排水放流之設置，另本案曾於104年8月22日辦

理第二次公聽會並邀新竹農田水利會參加，會議紀錄內容

節錄如下，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提問:「1.下員山圳幹

線灌溉渠道使用，道路開闢後仍需原有的灌排功能。2.規

劃設計前，先洽本會協調取得共識後，避免日後影響周邊

農田灌溉排水。」業務單位回答:「1.道路工程完工後本當

以維持或恢復既有灌溉排水之功能為原則。2.本工程為內

政部營建署負責發包設計及施工。於設計階段將邀集貴會

及居民等相關單位於現場會勘。」，故上開工程排水疑義

3

*104367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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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業已於二次公聽會會議中釐清。

正本：本府農業處

副本：本府工務處土木科、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2015-09-04
17:15:56



 

 

 

 

 

 

附件四 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一

次會議紀錄 















 

 

 

 

 

 

附件五 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二

次會議紀錄 





 1

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次
專 案 小 組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6 月 23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說         明 

一、 本案辦理歷程說明：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 103 年 12 月 11 日至 104 年 1 月 9 日止計

30 天。 

(二)公開說明會日期及地點：於 103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下

午 6時 30 分假「竹東鎮二重國小活動中心」舉辦說明會。 

二、 計畫緣起： 

竹東鎮與新竹市間之旅次往來因區域經濟不斷發展而急遽

增加，省道 68 線因可及性較低及且與縣道 122 線之橫向聯繫不

足，致使縣道 122 線之服務水準不斷惡化而逐漸飽和，政府有關

機關鑑於上述情形，乃將新竹市公道五幹道往東延伸至新中正橋

交流道連絡道與光明路交叉路口，與縣道 122 線均屬東西向之主

要道路，以紓解尖峰時刻縣道 122 線之負荷，提升道路服務品質。

其中公道五路新竹縣轄部分，業已於 103 年 6 月底全線通車。 

惟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間，因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

中興院區之車流待轉時所造成之車流回堵，在上、下午尖峰時間

服務水準降至 E級以下之問題，有賴公道五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

將車流往引導至公道五，以解決縣道 122 線車流回堵問題，使縣

道 122 線(中興路)各路段之道路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D級以上。

爰此，本次都市計畫變更係針對公道五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

經過之都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擬變更為道路用地，且業經新

竹縣政府核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

辦理逕為變更在案。 

三、 計畫範圍與面積： 

公道五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自員山路 219 巷往南交會公道

五、竹中路，銜接中興路(縣道 122 線)，計畫路寬 20 公尺，長

639 公尺；本計畫範圍係內灣支線以南，屬竹東(頭重、二重、三

重)都市計畫範圍內之路段。本計畫範圍北臨內灣支線、竹東(頭

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範圍北界；南至縣道 122(中興路)，計

畫面積約 0.618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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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次
專 案 小 組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6 月 23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四、 變更都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五、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六、 法令依據：主要計畫：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

七、 主要計畫變更內容： 

 (一)變更農業區為道路用地，面積約為 0.6061 公頃；變更保護

區為道路用地，面積為 0.0122 公頃。 

 

 

 

 

 

 

 

 

 

八、 其餘資料詳如提案報告書。 

九、 本案業於 104 年 6 月 11 日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決議於下

次專案小組會議邀集陳情人與會說明及辦理現勘，爰此召開本會

議。 

十、 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位置示意圖、陳情意見及處理情形綜理表詳附

件所示。 

作 業 單 位 

初 核 意 見 
有關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之作業單位初核意見，詳附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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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次
專 案 小 組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6 月 23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決 議 一、本案變更計畫案名，為避免造成民眾誤解，建議調整為「變

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

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

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

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二、本案請規劃單位依歷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補充相關資

料後，逕提縣都委會大會審議。 

 



 1

附件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

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位置示意

圖、陳情意見及處理情形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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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王 俊

元、鄭銘

龍 

1 

李雪梅 

 

 1.公道五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已有寬 50 公

尺交叉路口(205 巷)，現欲規劃工研院支

線，在員山路 219 巷路口，又規劃 20 公尺

交叉路口，不到 50 公尺，短短距離 2 個大

交叉路口。 

2.員山路近年來社區陸續進駐，住戶愈來愈

多，先是向日葵共 3 期、工研巧築及翰林

園，後有音悅樹海、麥田山莊共 2期及紫藤

園等，且地理上位居交通要道，上下班車輛

多，附近又有砂石場，水泥攪拌車、砂石車

輛進出頻繁，形成大型車、汽機車甚而行人

腳踏車在狹窄僅 8公尺的員山路爭道，險象

環生，頻傳車禍；如今年 9/14 日在公道五

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 50 公尺交叉路口就

發生機車與大型車輛擦撞，機車騎士當場死

亡的例子。讓居住在員山路居民飽受交通混

亂，車輛頻繁的威脅。 

3.公道五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上下班車輛

多，加上交叉路口紅燈停留，常常造成員山

路通行車輛回堵數十公尺，若再加上欲規劃

20 公尺之工研院支線轉入狹窄僅 8 公尺員

山路 219 巷路口之車輛，勢必造成交通繁重

的員山路更加複雜凌亂。 

4.感謝政府德政，看到問題點，興建公道五，

疏通竹東、芎林、二重等到園區交通的廣大

上班族，但又欲建設 1條工研院支線，把原

本狹小的員山路製造更多的混亂與擁擠。

1.工研院支線北起公道五，無須

再延伸到員山路，讓竹東鎮中

興路經由工研院支線轉入之

車輛直接進入較寬廣的公道

五路上，既省經費也不必增加

員山路交通的複雜度。 

2.而原規劃之員山路路口空

地，可改闢為公園(員山路尚

無休憩公園設置)?後續除雜

草整理工作可由向日葵社區

認養。 

3.請協助維護竹東鎮員山路居

民寧靜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1.建議不予採納。理由：

本案路線屬「新竹生活

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工程」一環，有關

陳情工研院支線介於

公道五至員山路間之

路段，係屬非都市土

地，非屬本案範疇，且

該路段已徵收取得，唯

仍將轉請工程設計單

位說明後，提請都委會

討論。 

2.有關員山路路口空地

係屬非都市土地，非屬

本案範疇。 

陳情事項涉及公道五工

研院支線之路線規劃設

計、工程設計等，請本府

工務處及規劃設計單位

詳予補充說明後提請小

組討論，並請本府交通旅

遊處一併與會討論。 

建議不予採納。 

理由： 

1.陳情位置係屬非都市

土地，非屬本案變更範

疇。 

2.惟陳情建議事項仍建

議工程設計單位參採。 

2. 徐玉青 

 

 1.員山路 219 巷路口目前社區住戶出門常先

等一個紅綠燈，一右轉到公道五路口又要等

一紅綠燈，未來工研院支線開通，住戶左轉

又要等一紅綠燈，出入非常不方便，且目前

員山路已交通非常繁忙了!要等很久! 

2.若工研院支線開通，路段直衝社區大門，對

社區風水不佳，且目前在公道五向東延伸道

路通車後，車禍更多、頻繁了! 

1.公道五支線不要延伸到員山

路。 

2.公道五與員山路之間已徵收

之路段改建為公園綠地。 

併編號 1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1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1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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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3 王俊元 

 

 中興院區支線目的在於分流車輛至公道五，員

山路至公道五的交叉路口到(計劃中)中興院

區支線引道的距離只有五十公尺左右。是否真

有必要開通引道?引道開通後，對於員山路219

巷社區的百位居民住戶生活影響甚鉅!需要重

新檢視這個計劃! 

中興院區支線，公道五至員山路

的引道改為綠地。 

併編號 1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1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1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吳明男 富貴段 368 地號 

吳玫霖 富貴段 368 地號 

吳明增 富貴段 368 地號 

范吉田 富 貴 段 350 、

351、353、374、

375、396、397 地

號 

范文俊 富 貴 段 350 、

351、353、374、

375、396、397 地

號 

范盛保 富 貴 段 350 、

351、353、374、

375、396、397 地

號 

4 

范盛春 富 貴 段 350 、

351、353、374、

375、396、397 地

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

時，救援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

道路結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

景觀不利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現場說明意見： 

1.除反對高架道路外，也反對土堤式的道路。

2.路線設計規格太高。 

3.與內灣支線橫交處，以箱涵方式交叉。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理由如下：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近道路，利

於四通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區發展，對

於附近土地價格有所助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地主，所遇

到之阻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後整區開

發的便利性。 

酌予採納。將納入工程設

計參採。 

陳情事項涉及公道五工

研院支線之路線規劃設

計型式，請本府工務處及

規劃設計單位針對高架

或平面道路之方案，詳予

比較補充說明後提請小

組討論。 

建議酌予採納。 

理由： 

1.本案屬路線範圍變

更，陳情事項涉及工程

細部設計部分，建議參

採「新竹生活圈公道五

延伸新闢(向東)工程

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

本)(91 年 5 月)」(以

下簡稱公道五環說)辦

理，並應顧及當地民眾

及地主之權益。 

2.公道五環說，有關公道

五支線之路線設計方

案，北自員山路起至公

道五路係為平面道路

並順應地形逐漸降

挖，穿越內灣支線下

方，再順應地形逐漸填

土至順接中興路。 

3.有關路線兩側原居民

進出及耕作動線應納

入工程細部設計審慎

考量，務必確保其通行

之權益。 

4.工程細部設計除上述

考量事項外，針對路線

周邊灌排水系統、及生

態廊道等均應納入考

量。 

5 范 姜 茂 富貴段 410 地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理由如下：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



 4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勝 

范 姜 金

榜、范姜

新奎 

富貴段 407 地號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

時，救援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

道路結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

景觀不利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據公聽會資料第 9 頁，第 10 頁(如附件

一、二)圖面，規劃方式只從公道五路面至

內灣線地下道口劃一直線，完全未考慮沿線

地形、地貌、高程，敷衍交差便宜行事。堅

決反對把平坦良田農地分裂隔離，切割一道

深達 6公尺，300 公尺長之鴻溝大排。 

2.長期以來此一區塊土地受內灣線鐵路封閉

隔離，只靠自闢車道出入極為不便。如今政

府開路德政，帶動地方民生樂利交通便捷的

美夢。 

但如此規劃深溝開挖，鴻溝壁壘，切割分裂

土地的開路方式，連到自己之土地耕作卻被

切割隔離無法過去，變成擾民害民的噩夢，

只圖利方便工研院的員工，德政美意變苛政

民怨。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近道路，利

於四通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區發展，對

於附近土地價格有所助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地主，所遇

到之阻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後整區開

發的便利性。 

5.跨越內灣線採用地下道。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沿線現狀之地形、地貌、高

程，建議規劃如附圖(三)紅線

所標示路徑： 

(1)依原規劃路徑，從公道五路

面下至員山圳幹線箱涵段長

約 34 公尺斜坡上昇約 2 公

尺。 

(2)下員山圳幹線段往南約 120

公尺過農用灌溉水圳後斜坡

上昇至原地面高度維持約20

公尺。 

(3)往南至內灣線地下道口降挖

段長約 50 公尺。 

2.內灣支線車班少，多處如上員

山等採用平交道通行，建請考

慮以平交道(節省工程經費)

或高架方式，減低對沿線土地

分裂切割平息民怨。 

3.建請在第二次公聽會前，主辦

規劃設計部門，邀集鄰近土地

住戶、地主至現場共同會勘，

依該段土地之地形、地貌、高

程標訂出符合土地現況之道

路現行規劃，期望能訂出讓政

府百姓均能接受滿意結果。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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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6 范 姜 滿

水 

富貴段 408 地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

時，救援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

道路結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

景觀不利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據公聽會資料第 9 頁，第 10 頁(如附件

一、二)圖面，規劃方式只從公道五路面至

內灣線地下道口劃一直線，完全未考慮沿線

地形、地貌、高程，敷衍交差便宜行事。堅

決反對把平坦良田農地分裂隔離，切割一道

深達 6公尺，300 公尺長之鴻溝大排。 

2.長期以來此一區塊土地受內灣線鐵路封閉

隔離，只靠自闢車道出入極為不便。如今政

府開路德政，帶動地方民生樂利交通便捷的

美夢。 

但如此規劃深溝開挖，鴻溝壁壘，切割分裂

土地的開路方式，連到自己之土地耕作卻被

切割隔離無法過去，變成擾民害民的噩夢，

只圖利方便工研院的員工，德政美意變苛政

民怨。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理由如下：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近道路，利

於四通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區發展，對

於附近土地價格有所助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地主，所遇

到之阻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後整區開

發的便利性。 

5.跨越鐵路請採用地下道，不可

拆除房屋。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沿線現狀之地形、地貌、高

程，建議規劃如附圖(三)紅線

所標示路徑： 

(1)依原規劃路徑，從公道五路

面下至員山圳幹線箱涵段長

約 34 公尺斜坡上昇約 2 公

尺。 

(2)下員山圳幹線段往南約 120

公尺過農用灌溉水圳後斜坡

上昇至原地面高度維持約20

公尺。 

(3)往南至內灣線地下道口降挖

段長約 50 公尺。 

2.內灣支線車班少，多處如上員

山等採用平交道通行，建請考

慮以平交道(節省工程經費)

或高架方式，減低對沿線土地

分裂切割平息民怨。 

3.建請在第二次公聽會前，主辦

規劃設計部門，邀集鄰近土地

住戶、地主至現場共同會勘，

依該段土地之地形、地貌、高

程標訂出符合土地現況之道

路現行規劃，期望能訂出讓政

府百姓均能接受滿意結果。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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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7 游平貴  1.高架道路只對用路人有短暫之方便性，上下

班尖峰時段又佔整體用路時間不到 10%，過

往案例除非都會人口密集區交通量無法紓

解，方採高架方式但仍顯凸兀。 

2.敬請改採平面道路方式，考量周邊百姓住戶

之生活便利性及發展繁榮至為重要。 

1.如附圖示取消高架道路往西

移，作為都計區之緩衝區增加

道路及周邊土地之有效使用。 

2.降低現有中興路四段 195 號

於上下班尖峰時段之車流

量，降低竹東往竹中方向之下

坡路段對行車安全之衝擊。 

 

1.有關路線調整之建議

不予採納。理由：本案

路線業已納入「新竹生

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

(向東)工程」一環。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處

理情形。 

1.請本府工務處及規劃

設計單位依據本案專

案小組第一次會議初

步建議意見(略)「本案

平行替代道路太近，替

代效果似為不佳，建請

說明其必要性。」，詳

予補充說明原路線規

劃之不可替代性後提

請小組討論。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初

核意見。 

1.提請大會討論。 

2.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見如下： 

(1)以必要性而言，區

域整體道路系統之

完整性及公道五環

說之分析資料，確

有新增南北向道路

之需求。 

(2)以替代方案而言，

公道五支線向東移

距離明星路過近，

或向西移距離高鐵

橋下道路過近，無

平行替代效果，且

對交通流量之紓解

及替代效果不佳。 

(3)本案變更路線業已

納入公道五環說之

開發內容。 

(4)請補充說明交通流

量分析資料後，提

請大會討論。 

8 林昭錡  1.四年前公告徵收本案道路時，本區鄉親父老

就已經向新竹縣政府反映此規劃不合理，應

該變更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

興院區支線，線路位置詳如示意圖位置。事

經四年後近日公開展覽說明會之道路位置

仍未廣納民意、傾聽民意。 

2.原設計採高架道路銜接中興路，對頭重里鄉

親及交通毫無幫助。 

1.敬請依示意圖所示，北側由公

道五與員山路交叉路口向南

開闢，經台鐵內灣線時以涵洞

穿越鐵道下方經過，再以平面

道路方式向 122 線中興路銜

接，如此就可銜接高鐵橋下道

路至竹中對頭重里整體交通

網才有幫助。 

併編號 7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7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9 吳載乾 富貴段 411-1 地

號 

1.反對道路高架化，對地方而後發展不利。

2.所有地方及經過路線的地主極力反對高架

道路。 

3.道路地下化每個人都樂觀其成。 

建議道路穿過鐵路地下化有利

地方將來的發展，請多聽人民的

意見心聲，政府主辦單位不要一

意孤行。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關於新闢道路如何設計、安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1.有關建議內灣支線以

北之公道五支線兩側

納入都市計畫區部

分，涉及擴大都市計

畫，非屬本案變更範

疇，建議不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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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全、暢通是最大關鍵，拿內灣

線鐵路跨越，四年前政府有規

劃，高架跨過，地方人士大大

反彈，此次希望設計單位，地

下化能分甲、乙車輛分高低深

度，對附近的土地利用降到最

低，對將來的發展大大提昇。 

2.至於內灣線鐵路以北到公道

五路，此一小塊道路用地，緊

鄰都市計畫區，希望有關單

位、縣政府、道路開通後能納

入都市計畫區，以利未來的發

展。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初

步建議意見。 

10 吳永企 富貴段 411 地號 勿將道路高架化，對地方發展不利。 

請政府應聽人民的聲音是關鍵。 

道路地下化對地方人民的期待 

永續發展，是民眾之福。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11 吳 范 裕

珍 

富貴段 411 地號 1.反對計畫道路採用高架跨越鐵路 

2.高架不利將來地方發展 

3.以前住在竹北中正路邊平交道在民國 68 年

改建高架道路，整條街破壞，生意一落千

丈，不得不搬離。 

4.竹北現在東西穿越平交道，四條道路地下

化，一條高架。 

建議道路地下穿過鐵路，有利將

來發展，請主辦單位聽聽地方民

意及所有權人的心聲。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關於新闢道路如何設計、安

全、暢通是最大關鍵，拿內灣

線鐵路跨越，四年前政府有規

劃，高架跨過，地方人士大大

反彈，此次希望設計單位，地

下化能分甲、乙車輛分高低深

度，對附近的土地利用降到最

低，對將來的發展大大提昇。 

2.至於內灣線鐵路以北到公道

五路，此一小塊道路用地，緊

鄰都市計畫區，希望有關單

位、縣政府、道路開通後能納

入都市計畫區，以利未來的發

展。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9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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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12 揚秦雨 富貴段 405 地號 對於高架跨越鐵道路通過，民眾大大反對，政

府應聽聽人民的意見 

 

1.當地民眾以及所有地主，一致

希望道路地下化，對地方交通

往來無障礙。 

2.將來發展地方有很大的幫助。 

3.高架通行很不方便，盼主辦單

位能聽聽人民的聲音。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道路跨越內灣線鐵路高架橋

不利往後都市發展，若採用地

下箱涵分甲種車輛挖深一

點，乙種車輛挖淺一點以利通

行，對往後的發展較有利。 

2.內灣線鐵路以北至公道五路

所利用的道路用地緊鄰都市

計畫區，希望政府及有關單

位，馬路開通後，兩邊各 50

公尺能劃入都市計畫區以利

往後都市發展。 

併編號 4案之處理情形。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9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13 劉增灶  1.公道五與中興路目前已有早年興建之中興

路、明星路口至光明路聯絡道路，據當地居

民強烈反應，對政府徵收良田，花費高額公

帑，建設一條使用率極低有如閒置之道路，

極表不滿。且本次相關單位流量評估顯然迴

避未納入評量，有欠公允。 

2.計劃及施工中之高鐵兩側道路亦可延伸至

中興路，有效紓解工研院上、下班南北向車

流，為何捨棄引用，令人費解。 

3.本計畫目的只為解決工研院上、下班短暫時

間車流而增建聯絡道路，可預見類似說明—

徵收良田，花費高額公帑，建設一條使用率

極低有如閒置之道路，將歷史重演。政府聲

稱財政困難，其決策豈可不慎哉。 

4.公道五開設後，眼見良田變道路，令人痛

心，且大量噪音、空氣汙染接踵而至，尤以

員山路至光明路段車流量低，至夜間幾乎變

成飆車場，居住於本區未蒙其利先受其害。

如今再計劃興建本計劃道路，是否逼迫原居

堅決反對興建本計畫(公道五工

研院中興院區支線)。 

建議不予採納。理由：本

案路線業已納入「新竹生

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工程」一環。 

 

請本府工務處及規劃設

計單位依據本案專案小

組第一次會議初步建議

意見(略)「本案平行替代

道路太近，替代效果似為

不佳，建請說明其必要

性。」，詳予補充說明原

路線規劃之不可替代性

後提請小組討論。 

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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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住者再次接受政府德(惡)政，無視居住者及

耕作權益。 

14 劉文相 富貴段 354-4 地

號 

1.此案路段交通流量統計未落實。 

2.工研院東側前路段在尖峰時段加強調撥車

道(未落實)。 

3.明星路段未全力改善增加車流量。 

4.高鐵側竹北至中興路段應盡速完成(可增極

大流量)。 

5.草案計畫路段坡度落差大，道路安全與救災

難双具，困難與危險如要執行此段道路計畫

建議。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請求在戶籍原有進去道路(竹東鎮中興路

530 巷)在興建道路工程時，加強道路安全

性及方便性。 

2.劉國忠土地(依附圖示意圖)二處在主要道

路邊能延伸耕耘機及工作進出銜接通路口。

1.必須平面設計，不可用高架設

計(增加西側農地耕作要安全

與方便。 

2.中興路口，原到我老家路口有

道路，建議原有道路順勢保留

並請將坡度改善。(竹東中興

路四段 530 巷 20 號)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因此道路中興路四段 530 巷

街口正興住家進出中興路口

重疊，建議施工時盡量注意日

後進出之安全性，尤以有彎曲

段能略加擴大以增車輛行駛

之安全。 

2.依示意圖位置能設置農耕時

之車輛運騎及農具機械之進

出銜接通道口。 

(本人堂兄劉國忠代建議) 

1.有關高鐵橋下道路第

一期(高鐵五路-公道

五路)預計於民國 104

年 5 月完工，目前刻正

辦理第二期(公道五路

至中興路)之工程及用

地取得作業。 

2.其餘建議酌予採納，將

納入工程設計參採。

併編號 4案之初核意見。併編號 4、7 案之初步建

議意見。 

15 劉萬煌  1.公道五與中興路目前已有早年興建之中興

路旁明星路口與光明路之高架聯絡道路，且

本次流量評估顯然迴避未納入評量，有所不

宜。 

2.紓解工研院上、下班車流，已有之前規劃已

正在通行即經由公道五路尾端進入光明路

與明星路口之高架聯絡道路，到達中興路至

工研院東側門。 

3.計劃及施工中之高鐵兩側道路亦可延伸至

中興路，舒緩工研院上、下班南北向車流。

4.本計劃目的只為解決工研院上、下班短暫時

間車流而增建聯絡道路，卻須徵收良田，增

加預算，只見良田變道路，又花費高額公帑

建設一條使用率低之聯絡道路值此政府財

政困難其決策必須三思是否合適值得。 

反對興建本案公道五延伸新闢

(向東)—往工研院中興院區西

側門附近支線道路。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第

13 案之處理情形。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第

13 案之初核意見。 

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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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16 許 育

綸、鄧毅

中 

 1.工研院支線工程，應不只是橋梁工程、道路

工程，應是一條景觀道路。 

2.工研院支線工程，工程範圍內及週遭應保留

「老樹」、「老圳」，及考量吳家夥房屋的

出入動線。 

3.應邀請工研院的環保專家參與本案。 

4.本工程含蓋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應再

召開工程細部設計說明會。 

 1.酌予採納，將納入工程

設計參採。 

2.本案所有程序均將依

法辦理。 

1.請本府工務處及規劃

設計單位依據本案專

案小組第一次會議初

步建議意見(略)「本案

道路規劃易造成農業

空間之切割，建議於設

計時能加強兩側之串

連，以維持其連通

性。」，詳予補充說明

原路線規劃與週遭「老

樹」、「老圳」、及吳

家夥房屋的出入動線

之關係後，提請小組討

論。 

2. 本案所有程序均將依

法辦理。 

1.本案所有程序均將依

法辦理。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初

步建議意見。 

逾人

1 

張 昭 銘

(營建署

署 長 信

箱) 

 2014/12/29 有開公道五工研院支線的說

明會，對於說明會上我有提出對於目前規劃的

路線有以下 2 點問題。第一點是新開闢的支線

銜接到公道五之後，支線的路口距離員山路公

道五路路口只有 50 公尺左右，在下班尖峰時

段，只有不到 15 台車輛可以通過到公道五路

上，而且以現行需拆除民房。第二點是中興路

的車流量也很大，如果在此開路口，是必變成

中興路車輛必需要花不少時間等待，造成堵

車。請參考下圖一。 

故對於路線，我的建議如下：工研院西側

門到工研院內部屬於地勢較高，可以利用地勢

關係，從工研院內部直接高架化道路穿過中興

路，過了中興路的高架化橋梁兩側的部分預留

一線車道給原住宅通行道路以及銜接到以北

的平面道路，之後則是與兩側農田一樣水平高

度的平面道路，以便於農路通行。平面道路末

段則從鐵路下通過。請參考圖二。 

通過鐵路下方的平面道路會依照圖三紫

色路線一直延伸到公道五。新規劃的路線，可

以避免下班尖峰時段造成員山路到新開闢之

 併編號第 4案及編號第 7

案之處理情形。 

併編號第 4案及編號第 7

案之初核意見。 

併編號 4、7 案之初步建

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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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線回堵之外，新的路線不但可以避免拆除民

房，也可解決圖三當中一些民宅出入道路問

題。 

 









 

  

 

 

 

 

附件六 新竹縣第 281 次都市計畫委員會會議

紀錄 



*1040098845*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陳家盈

電話：03-5518101-6215

電子郵件：10012091@hchg.gov.tw

傳真：03-5530557

受文者：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7月21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10400988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104年7月6日本縣第281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一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4年6月6日府產城字第1040088483號開會通知

單賡續辦理。

二、本次會議審議案件：

(一)第一案：「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

(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

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

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路用地）

」案。

(二)第二案：「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

(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

轄部份)(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公園兼滯洪

池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暨擬定

細部計畫」案。

3



69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三、有關會議紀錄請至本縣都市計畫網-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會

議紀錄（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modules/ur

banplan/meeting/default.asp）閱覽或下載。

正本：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美商美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竹縣竹東鎮公所、本府工務處、本府交通旅遊處、本府農業處、本府地政處、本

府教育處、本府財政處、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政府消防局、萬達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元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城鄉發展科 2015-07-21
15: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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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第 281 次都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錄 

一、 本次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

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

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

道路用地）」案 

第二案：「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

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部分農業區為住宅

區、公園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

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污水處理廠用地及道路用地)主要計畫暨擬

定細部計畫」案 

二、時間：民國 104 年 7 月 6 日(星期一) 上午 9時 0分 

三、地點：本府 2樓簡報室 

四、主持人：徐副主任委員柑妹代                                     紀錄：徐國訓 
（依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7 條規定，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理主持。）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出席單位：(詳會議簽到簿) 

七、決議：詳如後 

八、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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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 8 1 次＞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7 月 6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說         明 

一、 本案辦理歷程說明：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 103 年 12 月 11 日至 104 年 1 月 9 日止計

30 天。 

(二)公開說明會日期及地點：於 103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下

午 6時 30 分假「竹東鎮二重國小活動中心」舉辦說明會。 

二、 計畫緣起： 

竹東鎮與新竹市間之旅次往來因區域經濟不斷發展而急遽

增加，省道 68 線因可及性較低及且與縣道 122 線之橫向聯繫不

足，致使縣道 122 線之服務水準不斷惡化而逐漸飽和，政府有關

機關鑑於上述情形，乃將新竹市公道五幹道往東延伸至新中正橋

交流道連絡道與光明路交叉路口，與縣道 122 線均屬東西向之主

要道路，以紓解尖峰時刻縣道 122 線之負荷，提升道路服務品質。

其中公道五路新竹縣轄部分，業已於 103 年 6 月底全線通車。 

惟縣道 122 線於竹中路至民族路間，因工研院之左轉及進入

中興院區之車流待轉時所造成之車流回堵，在上、下午尖峰時間

服務水準降至 E級以下之問題，有賴公道五支線將車流往引導至

公道五，以解決縣道 122 線車流回堵問題，使縣道 122 線(中興

路)各路段之道路服務水準均可維持於 D級以上。 

爰此，本次都市計畫變更係針對公道五支線經過之都市計畫

農業區、保護區，擬變更為道路用地，且業經新竹縣政府核准依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理逕為變更在

案。 

三、 計畫範圍與面積： 

公道五支線自員山路往南交會公道五、竹中路，銜接中興路

(縣道 122 線)，計畫路寬 20 公尺，長 639 公尺；本計畫範圍係

內灣支線以南，屬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範圍內之路

段。本計畫範圍北臨內灣支線、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

畫範圍北界；南至縣道 122(中興路)，計畫面積約 0.618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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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 8 1 次＞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7 月 6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四、 變更都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五、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六、 法令依據：主要計畫：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

七、 主要計畫變更內容： 

 (一)變更農業區為道路用地，面積約為 0.6061 公頃；變更保護

區為道路用地，面積為 0.0122 公頃。 

 

 

 

 

 

 

 

 

 

 

八、 本案業分別於 104 年 6 月 11 日、6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專

案小組會議，除計畫書內容之審議外，並已邀集陳情人與會說明

及辦理現勘，已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見，爰提請本次大會審議。

九、 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位置示意圖、陳情意見及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見詳附件所示。 

十、 其餘資料詳如提案報告書(104.6)。 

本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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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 8 1 次＞

所屬鄉鎮市：
竹 東 鎮

日期：104 年 7 月 6 日

案 由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份)(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

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案 

作 業 單 位 

初 核 意 見 

除下列事項外，其餘建議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通過。 

1. 請工務處及規劃單位補充說明交通流量分析資料。 

2. 人民陳情意見編號 7、8、13、14、15 及逾人 1 案，請補充說明並提

請大會審議。 

決 議 

本案除請將作業單位初核意見之補充說明納入計畫書修正外，其餘准照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通過，請規劃單位修正書圖，並授權業務單位逕

行查核後，報部審議，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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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

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人民團體陳情意見位置示意

圖、陳情意見及處理情形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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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王 俊

元、鄭銘

龍 

1 

李雪梅 

 

 1.公道五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已有寬 50 公尺交叉路

口(205 巷)，現欲規劃工研院支線，在員山路 219 巷

路口，又規劃 20 公尺交叉路口，不到 50 公尺，短短

距離 2個大交叉路口。 

2.員山路近年來社區陸續進駐，住戶愈來愈多，先是向

日葵共 3期、工研巧築及翰林園，後有音悅樹海、麥

田山莊共 2期及紫藤園等，且地理上位居交通要道，

上下班車輛多，附近又有砂石場，水泥攪拌車、砂石

車輛進出頻繁，形成大型車、汽機車甚而行人腳踏車

在狹窄僅 8 公尺的員山路爭道，險象環生，頻傳車

禍；如今年 9/14 日在公道五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

50 公尺交叉路口就發生機車與大型車輛擦撞，機車

騎士當場死亡的例子。讓居住在員山路居民飽受交通

混亂，車輛頻繁的威脅。 

3.公道五往東延伸路段與員山路上下班車輛多，加上交

叉路口紅燈停留，常常造成員山路通行車輛回堵數十

公尺，若再加上欲規劃 20 公尺之工研院支線轉入狹

窄僅 8公尺員山路 219 巷路口之車輛，勢必造成交通

繁重的員山路更加複雜凌亂。 

4.感謝政府德政，看到問題點，興建公道五，疏通竹東、

芎林、二重等到園區交通的廣大上班族，但又欲建設

1條工研院支線，把原本狹小的員山路製造更多的混

亂與擁擠。 

1.工研院支線北起公

道五，無須再延伸

到員山路，讓竹東

鎮中興路經由工研

院支線轉入之車輛

直接進入較寬廣的

公道五路上，既省

經費也不必增加員

山路交通的複雜

度。 

2.而原規劃之員山路

路口空地，可改闢

為公園(員山路尚

無休憩公園設置)?

後續除雜草整理工

作可由向日葵社區

認養。 

3.請協助維護竹東鎮

員山路居民寧靜與

安全的生活環境。

1.建議不予採納。理

由：本案路線屬「新

竹生活圈公道五延

伸新闢(向東)工

程」一環，有關陳

情工研院支線介於

公道五至員山路間

之路段，係屬非都

市土地，非屬本案

範疇，且該路段已

徵收取得，唯仍將

轉請工程設計單位

說明後，提請都委

會討論。 

2.有關員山路路口空

地係屬非都市土

地，非屬本案範

疇。 

陳情事項涉及公道五

工研院支線之路線規

劃設計、工程設計

等，請本府工務處及

規劃設計單位詳予補

充說明後提請小組討

論，並請本府交通旅

遊處一併與會討論。

建議不予採納。 

理由： 

1.陳情位置係屬非都市土

地，非屬本案變更範疇。

2.惟陳情建議事項仍建議

工程設計單位參採。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2. 徐玉青 

 

 1.員山路 219 巷路口目前社區住戶出門常先等一個紅

綠燈，一右轉到公道五路口又要等一紅綠燈，未來工

研院支線開通，住戶左轉又要等一紅綠燈，出入非常

不方便，且目前員山路已交通非常繁忙了!要等很久!

2.若工研院支線開通，路段直衝社區大門，對社區風水

不佳，且目前在公道五向東延伸道路通車後，車禍更

多、頻繁了! 

1.公道五支線不要延

伸到員山路。 

2.公道五與員山路之

間已徵收之路段改

建為公園綠地。 

併編號 1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1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1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3 王俊元 

 

 中興院區支線目的在於分流車輛至公道五，員山路至公

道五的交叉路口到(計劃中)中興院區支線引道的距離

只有五十公尺左右。是否真有必要開通引道?引道開通

後，對於員山路 219 巷社區的百位居民住戶生活影響甚

鉅!需要重新檢視這個計劃! 

中興院區支線，公道

五至員山路的引道改

為綠地。 

併編號 1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1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1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4 吳明男 富貴段 368

地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時，救援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

理由如下： 

酌予採納。將納入工

程設計參採。 

陳情事項涉及公道五

工研院支線之路線規

建議酌予採納。 

理由：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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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吳玫霖 富貴段 368

地號 

吳明增 富貴段 368

地號 

范吉田 富 貴 段

350、351、

353、374、

375、396、

397 地號 

范文俊 富 貴 段

350、351、

353、374、

375、396、

397 地號 

范盛保 富 貴 段

350、351、

353、374、

375、396、

397 地號 

范盛春 富 貴 段

350、351、

353、374、

375、396、

397 地號 

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道路結

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景觀不利

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現場說明意見： 

1.除反對高架道路外，也反對土堤式的道路。 

2.路線設計規格太高。 

3.與內灣支線橫交處，以箱涵方式交叉。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

近道路，利於四通

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

區發展，對於附近

土地價格有所助

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

地主，所遇到之阻

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

後整區開發的便利

性。 

劃設計型式，請本府

工務處及規劃設計單

位針對高架或平面道

路之方案，詳予比較

補充說明後提請小組

討論。 

1.本案屬路線範圍變更，陳

情事項涉及工程細部設

計部分，建議參採「新竹

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

(向東)工程環境影響說

明書(定稿本)(91 年 5

月)」(以下簡稱公道五環

說)辦理，並應顧及當地

民眾及地主之權益。 

2.公道五環說，有關公道五

支線之路線設計方案，北

自員山路起至公道五路

係為平面道路並順應地

形逐漸降挖，穿越內灣支

線下方，再順應地形逐漸

填土至順接中興路。 

3.有關路線兩側原居民進

出及耕作動線應納入工

程細部設計審慎考量，務

必確保其通行之權益。

4.工程細部設計除上述考

量事項外，針對路線周邊

灌排水系統、及生態廊道

等均應納入考量。 

見通過。 

范 姜 茂

勝 

富 貴 段

410 地號

5 

范 姜 金

榜、范姜

新奎 

富 貴 段

407 地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時，救援

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道路結

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景觀不利

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據公聽會資料第 9 頁，第 10 頁(如附件一、二)圖

面，規劃方式只從公道五路面至內灣線地下道口劃一

直線，完全未考慮沿線地形、地貌、高程，敷衍交差

便宜行事。堅決反對把平坦良田農地分裂隔離，切割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

理由如下：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

近道路，利於四通

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

區發展，對於附近

土地價格有所助

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

地主，所遇到之阻

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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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一道深達 6公尺，300 公尺長之鴻溝大排。 

2.長期以來此一區塊土地受內灣線鐵路封閉隔離，只靠

自闢車道出入極為不便。如今政府開路德政，帶動地

方民生樂利交通便捷的美夢。 

但如此規劃深溝開挖，鴻溝壁壘，切割分裂土地的開

路方式，連到自己之土地耕作卻被切割隔離無法過

去，變成擾民害民的噩夢，只圖利方便工研院的員

工，德政美意變苛政民怨。 

後整區開發的便利

性。 

5.跨越內灣線採用地

下道。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依沿線現狀之地

形、地貌、高程，

建議規劃如附圖

(三)紅線所標示路

徑： 

(1)依原規劃路徑，從

公道五路面下至

員山圳幹線箱涵

段長約 34公尺斜

坡上昇約 2公尺。

(2)下員山圳幹線段

往南約 120 公尺

過農用灌溉水圳

後斜坡上昇至原

地面高度維持約

20 公尺。 

(3)往南至內灣線地

下道口降挖段長

約 50 公尺。 

2.內灣支線車班少，

多處如上員山等採

用平交道通行，建

請考慮以平交道

(節省工程經費)或

高架方式，減低對

沿線土地分裂切割

平息民怨。 

3.建請在第二次公聽

會前，主辦規劃設

計部門，邀集鄰近

土地住戶、地主至



 5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現場共同會勘，依

該段土地之地形、

地貌、高程標訂出

符合土地現況之道

路現行規劃，期望

能訂出讓政府百姓

均能接受滿意結

果。 

6 范 姜 滿

水 

富 貴 段

408 地號

反對計畫道路採高架，理由如下： 

1.高架建築成本過高，維修不易，且事故發生時，救援

困難。 

2.高架有潛藏地震危險，萬一地震將不利高架道路結

構。 

3.客家人相信若住家面對高架，將不利風水。 

4.高架下空地勢必荒蕪，不利管理且不利都市景觀不利

地方發展。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依據公聽會資料第 9 頁，第 10 頁(如附件一、二)圖

面，規劃方式只從公道五路面至內灣線地下道口劃一

直線，完全未考慮沿線地形、地貌、高程，敷衍交差

便宜行事。堅決反對把平坦良田農地分裂隔離，切割

一道深達 6公尺，300 公尺長之鴻溝大排。 

2.長期以來此一區塊土地受內灣線鐵路封閉隔離，只靠

自闢車道出入極為不便。如今政府開路德政，帶動地

方民生樂利交通便捷的美夢。 

但如此規劃深溝開挖，鴻溝壁壘，切割分裂土地的開

路方式，連到自己之土地耕作卻被切割隔離無法過

去，變成擾民害民的噩夢，只圖利方便工研院的員

工，德政美意變苛政民怨。 

建議改採平面道路，

理由如下： 

1.平面道路可串連附

近道路，利於四通

八達。 

2.平面道路有助於地

區發展，對於附近

土地價格有所助

益。 

3.平面道路因有利於

地主，所遇到之阻

力將較少。 

4.平面道路有利於日

後整區開發的便利

性。 

5.跨越鐵路請採用地

下道，不可拆除房

屋。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依沿線現狀之地

形、地貌、高程，

建議規劃如附圖

(三)紅線所標示路

徑： 

(1)依原規劃路徑，從

公道五路面下至

員山圳幹線箱涵

段長約 34公尺斜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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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坡上昇約 2公尺。

(2)下員山圳幹線段

往南約 120 公尺

過農用灌溉水圳

後斜坡上昇至原

地面高度維持約

20 公尺。 

(3)往南至內灣線地

下道口降挖段長

約 50 公尺。 

2.內灣支線車班少，

多處如上員山等採

用平交道通行，建

請考慮以平交道

(節省工程經費)或

高架方式，減低對

沿線土地分裂切割

平息民怨。 

3.建請在第二次公聽

會前，主辦規劃設

計部門，邀集鄰近

土地住戶、地主至

現場共同會勘，依

該段土地之地形、

地貌、高程標訂出

符合土地現況之道

路現行規劃，期望

能訂出讓政府百姓

均能接受滿意結

果。 

7 游平貴  1.高架道路只對用路人有短暫之方便性，上下班尖峰時

段又佔整體用路時間不到 10%，過往案例除非都會人

口密集區交通量無法紓解，方採高架方式但仍顯凸

兀。 

2.敬請改採平面道路方式，考量周邊百姓住戶之生活便

利性及發展繁榮至為重要。 

1.如附圖示取消高架

道路往西移，作為

都計區之緩衝區增

加道路及周邊土地

之有效使用。 

2.降低現有中興路四

段 195 號於上下班

1.有關路線調整之建

議不予採納。理

由：本案路線業已

納入「新竹生活圈

公道五延伸新闢

(向東)工程」一

環。 

1.請本府工務處及規

劃設計單位依據本

案專案小組第一次

會議初步建議意見

(略)「本案平行替

代道路太近，替代

效果似為不佳，建

1.提請大會討論。 

2.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如下： 

(1)以必要性而言，區域

整體道路系統之完整

性及公道五環說之分

析資料，確有新增南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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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尖峰時段之車流

量，降低竹東往竹

中方向之下坡路段

對行車安全之衝

擊。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

處理情形。 

請 說 明 其 必 要

性。」，詳予補充

說明原路線規劃之

不可替代性後提請

小組討論。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

初核意見。 

北向道路之需求。 

(2)以替代方案而言，公

道五支線向東移距離

明星路過近，或向西

移距離高鐵橋下道路

過近，無平行替代效

果，且對交通流量之

紓解及替代效果不

佳。 

(3)本案變更路線業已納

入公道五環說之開發

內容。 

(4)請補充說明交通流量

分析資料後，提請大

會討論。 

8 林昭錡  1.四年前公告徵收本案道路時，本區鄉親父老就已經向

新竹縣政府反映此規劃不合理，應該變更公道五延伸

新闢(向東)—工研院中興院區支線，線路位置詳如示

意圖位置。事經四年後近日公開展覽說明會之道路位

置仍未廣納民意、傾聽民意。 

2.原設計採高架道路銜接中興路，對頭重里鄉親及交通

毫無幫助。 

1.敬請依示意圖所

示，北側由公道五

與員山路交叉路口

向南開闢，經台鐵

內灣線時以涵洞穿

越鐵道下方經過，

再以平面道路方式

向 122 線中興路銜

接，如此就可銜接

高鐵橋下道路至竹

中對頭重里整體交

通網才有幫助。 

併編號 7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7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9 吳載乾 富 貴 段

411-1 地

號 

1.反對道路高架化，對地方而後發展不利。 

2.所有地方及經過路線的地主極力反對高架道路。 

3.道路地下化每個人都樂觀其成。 

建議道路穿過鐵路地

下化有利地方將來的

發展，請多聽人民的

意見心聲，政府主辦

單位不要一意孤行。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關於新闢道路如何

設計、安全、暢通

是最大關鍵，拿內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1.有關建議內灣支線以北

之公道五支線兩側納入

都市計畫區部分，涉及擴

大都市計畫，非屬本案變

更範疇，建議不予採納。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初步

建議意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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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灣線鐵路跨越，四

年前政府有規劃，

高架跨過，地方人

士大大反彈，此次

希望設計單位，地

下化能分甲、乙車

輛分高低深度，對

附近的土地利用降

到最低，對將來的

發展大大提昇。 

2.至於內灣線鐵路以

北到公道五路，此

一小塊道路用地，

緊鄰都市計畫區，

希望有關單位、縣

政府、道路開通後

能納入都市計畫

區，以利未來的發

展。 

10 吳永企 富 貴 段

411 地號

勿將道路高架化，對地方發展不利。 

請政府應聽人民的聲音是關鍵。 

道路地下化對地方人

民的期待 

永續發展，是民眾之

福。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4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11 吳 范 裕

珍 

富 貴 段

411 地號

1.反對計畫道路採用高架跨越鐵路 

2.高架不利將來地方發展 

3.以前住在竹北中正路邊平交道在民國 68 年改建高架

道路，整條街破壞，生意一落千丈，不得不搬離。

4.竹北現在東西穿越平交道，四條道路地下化，一條高

架。 

建議道路地下穿過鐵

路，有利將來發展，

請主辦單位聽聽地方

民意及所有權人的心

聲。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關於新闢道路如何

設計、安全、暢通

是最大關鍵，拿內

灣線鐵路跨越，四

年前政府有規劃，

高架跨過，地方人

士大大反彈，此次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9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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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希望設計單位，地

下化能分甲、乙車

輛分高低深度，對

附近的土地利用降

到最低，對將來的

發展大大提昇。 

2.至於內灣線鐵路以

北到公道五路，此

一小塊道路用地，

緊鄰都市計畫區，

希望有關單位、縣

政府、道路開通後

能納入都市計畫

區，以利未來的發

展。 

12 揚秦雨 富 貴 段

405 地號

對於高架跨越鐵道路通過，民眾大大反對，政府應聽聽

人民的意見 

 

1.當地民眾以及所有

地主，一致希望道

路地下化，對地方

交通往來無障礙。

2.將來發展地方有很

大的幫助。 

3.高架通行很不方

便，盼主辦單位能

聽聽人民的聲音。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道路跨越內灣線鐵

路高架橋不利往後

都市發展，若採用

地下箱涵分甲種車

輛挖深一點，乙種

車輛挖淺一點以利

通行，對往後的發

展較有利。 

2.內灣線鐵路以北至

公道五路所利用的

道路用地緊鄰都市

併編號 4 案之處理情

形。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9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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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計畫區，希望政府

及有關單位，馬路

開通後，兩邊各 50

公尺能劃入都市計

畫區以利往後都市

發展。 

13 劉增灶  1.公道五與中興路目前已有早年興建之中興路、明星路

口至光明路聯絡道路，據當地居民強烈反應，對政府

徵收良田，花費高額公帑，建設一條使用率極低有如

閒置之道路，極表不滿。且本次相關單位流量評估顯

然迴避未納入評量，有欠公允。 

2.計劃及施工中之高鐵兩側道路亦可延伸至中興路，有

效紓解工研院上、下班南北向車流，為何捨棄引用，

令人費解。 

3.本計畫目的只為解決工研院上、下班短暫時間車流而

增建聯絡道路，可預見類似說明—徵收良田，花費高

額公帑，建設一條使用率極低有如閒置之道路，將歷

史重演。政府聲稱財政困難，其決策豈可不慎哉。

4.公道五開設後，眼見良田變道路，令人痛心，且大量

噪音、空氣汙染接踵而至，尤以員山路至光明路段車

流量低，至夜間幾乎變成飆車場，居住於本區未蒙其

利先受其害。如今再計劃興建本計劃道路，是否逼迫

原居住者再次接受政府德(惡)政，無視居住者及耕作

權益。 

堅決反對興建本計畫

(公道五工研院中興

院區支線)。 

建議不予採納。理

由：本案路線業已納

入「新竹生活圈公道

五延伸新闢(向東)工

程」一環。 

 

請本府工務處及規劃

設計單位依據本案專

案小組第一次會議初

步建議意見(略)「本

案平行替代道路太

近，替代效果似為不

佳，建請說明其必要

性。」，詳予補充說

明原路線規劃之不可

替代性後提請小組討

論。 

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14 劉文相 富 貴 段

354-4 地

號 

1.此案路段交通流量統計未落實。 

2.工研院東側前路段在尖峰時段加強調撥車道(未落

實)。 

3.明星路段未全力改善增加車流量。 

4.高鐵側竹北至中興路段應盡速完成(可增極大流量)。

5.草案計畫路段坡度落差大，道路安全與救災難双具，

困難與危險如要執行此段道路計畫建議。 

6/23 第二次縣小組補充資料： 

1.請求在戶籍原有進去道路(竹東鎮中興路 530 巷)在

興建道路工程時，加強道路安全性及方便性。 

2.劉國忠土地(依附圖示意圖)二處在主要道路邊能延

伸耕耘機及工作進出銜接通路口。 

1.必須平面設計，不

可用高架設計(增

加西側農地耕作要

安全與方便。 

2.中興路口，原到我

老家路口有道路，

建議原有道路順勢

保留並請將坡度改

善。(竹東中興路四

段 530 巷 20 號) 

6/23 第二次縣小組

補充資料： 

1.因此道路中興路四

1.有關高鐵橋下道路

第一期(高鐵五路-

公道五路)預計於

民國 104 年 5 月完

工，目前刻正辦理

第二期(公道五路

至中興路)之工程

及用地取得作業。

2.其餘建議酌予採

納，將納入工程設

計參採。 

併編號 4 案之初核意

見。 

併編號 4、7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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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段 530 巷街口正興

住家進出中興路口

重疊，建議施工時

盡量注意日後進出

之安全性，尤以有

彎曲段能略加擴大

以增車輛行駛之安

全。 

2.依示意圖位置能設

置農耕時之車輛運

騎及農具機械之進

出銜接通道口。 

(本人堂兄劉國忠代

建議) 

15 劉萬煌  1.公道五與中興路目前已有早年興建之中興路旁明星

路口與光明路之高架聯絡道路，且本次流量評估顯然

迴避未納入評量，有所不宜。 

2.紓解工研院上、下班車流，已有之前規劃已正在通行

即經由公道五路尾端進入光明路與明星路口之高架

聯絡道路，到達中興路至工研院東側門。 

3.計劃及施工中之高鐵兩側道路亦可延伸至中興路，舒

緩工研院上、下班南北向車流。 

4.本計劃目的只為解決工研院上、下班短暫時間車流而

增建聯絡道路，卻須徵收良田，增加預算，只見良田

變道路，又花費高額公帑建設一條使用率低之聯絡道

路值此政府財政困難其決策必須三思是否合適值得。

反對興建本案公道五

延伸新闢(向東)—往

工研院中興院區西側

門附近支線道路。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

第 13 案之處理情形。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

第 13 案之初核意見。

併編號 7 案之初步建議意

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16 許 育

綸、鄧毅

中 

 1.工研院支線工程，應不只是橋梁工程、道路工程，應

是一條景觀道路。 

2.工研院支線工程，工程範圍內及週遭應保留「老樹」、

「老圳」，及考量吳家夥房屋的出入動線。 

3.應邀請工研院的環保專家參與本案。 

4.本工程含蓋都市計畫區及非都市土地，應再召開工程

細部設計說明會。 

 1.酌予採納，將納入

工程設計參採。 

2.本案所有程序均將

依法辦理。 

1.請本府工務處及規

劃設計單位依據本

案專案小組第一次

會議初步建議意見

(略)「本案道路規

劃易造成農業空間

之切割，建議於設

計時能加強兩側之

串連，以維持其連

通性。」，詳予補

充說明原路線規劃

1.本案所有程序均將依法

辦理。 

2.其餘併編號 4 案之初步

建議意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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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工務處建議處理情形 作業單位初核意見
縣都委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第 281 次縣

都委會決議 

與週遭「老樹」、

「老圳」、及吳家

夥房屋的出入動線

之關係後，提請小

組討論。 

2. 本案所有程序均

將依法辦理。 

逾人

1 

張 昭 銘

(營建署

署 長 信

箱) 

 2014/12/29 有開公道五工研院支線的說明會，對於

說明會上我有提出對於目前規劃的路線有以下 2 點問

題。第一點是新開闢的支線銜接到公道五之後，支線的

路口距離員山路公道五路路口只有 50 公尺左右，在下

班尖峰時段，只有不到 15 台車輛可以通過到公道五路

上，而且以現行需拆除民房。第二點是中興路的車流量

也很大，如果在此開路口，是必變成中興路車輛必需要

花不少時間等待，造成堵車。請參考下圖一。 

故對於路線，我的建議如下：工研院西側門到工研

院內部屬於地勢較高，可以利用地勢關係，從工研院內

部直接高架化道路穿過中興路，過了中興路的高架化橋

梁兩側的部分預留一線車道給原住宅通行道路以及銜

接到以北的平面道路，之後則是與兩側農田一樣水平高

度的平面道路，以便於農路通行。平面道路末段則從鐵

路下通過。請參考圖二。 

通過鐵路下方的平面道路會依照圖三紫色路線一

直延伸到公道五。新規劃的路線，可以避免下班尖峰時

段造成員山路到新開闢之線回堵之外，新的路線不但可

以避免拆除民房，也可解決圖三當中一些民宅出入道路

問題。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

第 7案之處理情形。

併編號第 4 案及編號

第 7案之初核意見。

併編號 4、7 案之初步建議

意見。 

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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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9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三、主席：陳兼主任委員威仁       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代理主席） 

                                紀錄彙整：林文義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858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南澳南強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

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台 9線南澳平交道立體交叉改善

工程）案」。 

第 2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三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堤防

用地兼道路用地為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案」。 

第 3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泰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再提會討論案」。 

第 4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

市計畫（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

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

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路用地）案」。 

第 5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變更芳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住宅

區為道路用地）〔配合公路總局辦理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員林大排至西濱大橋新建工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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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埔（和睦地區）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訂正書圖不符）案」。 

第 7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配合創意設計園區計畫開發）（第二次）案」。 

第 8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關廟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住宅

區、停車場用地為學校用地）案」。 

八、臨時動議案件： 

第 1 案：周委員宜強提出有關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

原擬訂計畫性質屬管制型計畫，因應部分縣市升格或合併

成直轄市，及周邊都市計畫區歷經多年發展，各高速公路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周邊都市計畫有必要檢討一併作

整體規劃，以適應都市地區未來整體發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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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

都市計畫（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新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

（向東）-公道五支線）（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路

用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 年 7 月 6 日第

281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竹縣政府 104年 8月 18日

府產城字第 1040126278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

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因本路線通過之農業區現況仍作為農業使用，且為

避免道路開闢後造成兩側農地使用之阻隔，請補充

本案變更對毗臨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農田灌

溉排水系統之影響，並研提相關保持農業使用措施

及連結農地使用之動線系統，以及檢附農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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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意見相關文件等，納入計畫書敍明。 

二、鑒於本案開發涉及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及第一類活

動斷層經過，請摘錄補充本案相關降低環境衝擊及

災害防範措施等，並納入計畫書敍明。 

三、有關本案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請縣政府補充主

要陳情意見之類型、相關處理原則及後續結果等，

納入計畫書敍明。 

 

 

 

 

 

 

 

 

 

 

 

 



 

 
 

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畫

(合併『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配合新竹生活

圈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公道五支線)

(部分農業區及保護區為道路用地)書

業務承辦： 

主管人員： 

變更機關：新竹縣政府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